
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3-026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5月 3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5月 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号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4,082,275 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3.5883%。 其中：（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 名， 代表股份
113,964,755 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 43.543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名， 代表股份
117,52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 0.044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78,368 股，占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的 1.48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监事辞职拟补选为董事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96,475 99.9248 3,792,568 97.7877

反对 85,800 0.0752 85,800 2.2123

弃权 0 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红军、鲁放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3-047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送达的案号为“(2023)最高法民申 440 号”的《应诉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包括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在内 17 名被告的

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到代理律师转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 EMS 送达的
(2022)粤民终 1734号二审《民事判决书》文书。判决显示公司在 95,140万元的范围内对华翔(北京)投资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项债务的部分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公司承担 2,642,777.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7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4）。

二、本次收到的《应诉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9日收到最高院送达的(2023)最高法民申 440 号《应诉通知书》，主要内容如

下：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金志昌

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梧桐翔宇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华亚博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玉环捷冠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俊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金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丽云、蔡红军、张龙、霍佳
美、闫莉、付幸朝、朱晓红：

再审申请人伊立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

你们以及一审第三人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粤
民终 1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已立案审查，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贾清林担任审判长，
审判员于明、审判员戴怡婷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查。 法官助理由岳蓓玲担任，书记员由张蔚担任。

现依法向你们发送再审申请书副本。 你们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
意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身份证明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写明授权范围、联系电话。若为律师代理，还需提交律师事务
所函及律师执行证复印件；若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还需提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复印
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及当事人一方位于其辖区内的证明材料；若为公民代理，还需提交
身份证复印件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
的材料)、证据材料。 不提交的，不影响本院审查。

经查询，伊立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前基于谨慎考虑， 公司以二审判决涉及的赔偿责任以及应承担的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对原计

提的预计负债进行调整，2022 年度已补提预计负债 419,653,024.04 元， 对损益的影响已在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予以确认。

公司在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后， 积极与专业律师团队就该案件筹划申请再审或申
诉事宜。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3)最高法民申 440号。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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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23-36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 OA、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 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下
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由监事会主席李燕女士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 5 人，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5 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 年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根据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23年 5月 30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

4. 公司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本次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本次激励计划以 2023 年 5 月 30 日为
授予日，并以 5.32元/股的行权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98名激励对象授予 2,321万份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23-35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 OA、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临时）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采用
通讯表决方式举行，董事长王善和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 年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确定以 2023年 5月 3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98名激励对象授予 2,321 万份股票期权。 关于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23 年 5 月 3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临时）议案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关联董事林健、朱火孟、李建春、黎华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3-030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本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案件一 425.32万元，案件二 220.85万元，案件三 909.60万元，合计 1,555.77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耀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案件一，
卷号：（2023）京 0115 民初 6486 号；案件二，卷号：（2023）京 0115 民初 6495 号]、《民事起诉状》等法律
文书，2023年 5月 29 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案件三，案号：（2023）京 0115
民初 6501号]、《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就与鑫耀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向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已立案
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述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案件一：（2023）京 0115民初 6486号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
被告：鑫耀公司
（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302万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 123.3218万元（以被告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自

应付未付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23日为 123.3218万元）；
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四）诉讼事由：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鑫耀公司双方于 2017 年 3 月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鑫耀公司向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采购设备，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鑫
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并承担相应责任。

案件二：（2023）京 0115民初 6495号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
被告：鑫耀公司
（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54.76万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 66.0875 万元（以被告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自

应付未付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23日为 66.0875万元）；
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四）诉讼事由：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鑫耀公司双方于 2015 年 4 月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鑫耀公司向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采购设备，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鑫
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并承担相应责任。

案件三：（2023）京 0115民初 6501号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
被告：鑫耀公司
（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56.11万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 353.4918万元（以被告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自

2014年 12月 26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23日为 353.4918万元）；

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四）诉讼事由：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鑫耀公司双方于 2013 年 9 月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鑫耀公司向

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采购设备，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鑫
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并承担相应责任。

三、鑫耀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经公司向银行查询，北京国光清工贸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截止目前，鑫耀公司账

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性质 冻结金额（元）

1 鑫耀公司 平安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 一般户 1,831,671.38

2 鑫耀公司 广发银行昆明滇池支行 一般户 37,049.86

3 鑫耀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 一般户 735,053.76

4 鑫耀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玉溪支行 一般户 3,910.26

5 鑫耀公司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一般户 51,021.22

6 鑫耀公司 中信银行昆明新螺蛳湾支行 基本户 3,000,000

7 鑫耀公司 中信银行昆明新螺蛳湾支行 贷款户 40,361.81

8 鑫耀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 一般户 8,573.66

合计 ——— ——— ——— 5,707,641.95

本次鑫耀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8 个，被冻结资金为 5,707,641.95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41%， 占公司截至 2023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的 3.94%，
占比较小。本次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及鑫耀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鑫耀公司账户被冻
结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目前鑫耀公司尚未收到上述财产保全的相关司法文书，公司将尽快核实具体情况，并采取积极措
施消除相关影响。

四、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法院已受理，公司已收到法院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上述诉

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涉及金额合计 32.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02%。
截至目前，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诉讼、 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针对本次诉讼，公司将积极应诉，通过法律途径采取必要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卷号：（2023）京 0115民初 6486号]及《民事起诉状》；
2、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卷号：（2023）京 0115民初 6495号]及《民事起诉状》；
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案号：（2023）京 0115民初 6501号]及《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3-04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0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0 日 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 18号公司 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代表股份 834,583,655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87.4222％。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831,676,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87.11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907,6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046％。 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907,6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0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君合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收购佛山福能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8,400,5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反对 1,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00,55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8％；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弃权 6,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4％。

股东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子公司为佛山福能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8,393,4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1,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893,45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16％；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弃权 13,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5％。

股东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赵玮彤律师、陈晓庆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按摩证券代码：002113 证券简称：*ST天润 公告：2023-044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3年 5月 30日，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天润”或“公

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 1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
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 1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
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
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 1元/股，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2023年 5月 3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
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 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 1元/股，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二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3年 5月 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它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

“ST天润”变更为“*ST天润”。
（二）公司控股股东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法院已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预重整为法院

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19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法院预
重整决定书的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6日收到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岳阳中院”）送达
的《决定书》，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任一民律师为负责人，组
织开展预重整各项工作，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27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指定公
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
公司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三）若岳阳中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4.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会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四）若岳阳中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若公
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的规定，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75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8,379,500 4.19% 0.25% 否 否 2023.5.26 2024.5.2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偿还债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1,834,000 0.92% 0.06% 2022.5.24 2023.5.3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5,416,000 2.71% 0.16% 2022.5.31 2023.5.3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5月 30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 冻结 / 拍卖等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46,967 6.06% 131,507,487 65.74% 3.98% 0 0% 0 0%

注：2023年 4月 25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 10 股转增 4 股。 上述股东持股数量及累计质
押数量已作相应调整。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申请书；
2、广发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3-052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基金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

完成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下属两只并购基金京福华越

（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京福华采”）已于近日完成清算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一）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的基本情况
1、两只并购基金于 2016、2017年先后成立，目的是收购相关医院股权标的。 京福华越于 2016 年

12月成立；2017年 1月，京福华越分别收购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
司 99.9%股权、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京福华采于 2017年 2月成立；2017年 3月，京福华
采收购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70.27%股权，后增资至 81.42%股权。

公司为两只并购基金的劣后级合伙人，分别占有 10%的份额；同时根据《合伙协议》相关约定，公
司通过参与并购基金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并有能力运用对并购基金及其控股医院的权利影
响其回报金额，对并购基金具备实际控制权。 因此，两只基金及其收购控股的四家医院皆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2、根据两只并购基金初始《合伙协议》约定，京福华越于 2020 年 1 月 5 日投资期届满后应进入清
算，京福华采于 2020年 3月 20日投资期届满后应进入清算。 2020年 6月，因公司在并购基金投资期
届满情况下无法按《合伙协议》履行对原有限合伙人华宝信托、民生信托持有的基金份额的回购义务，
因而华宝信托、民生信托先后向公司提起诉讼。

为避免基金强制清算导致四家医院作为公司的核心资产被拍卖， 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集团”）于 2021年 3月受让民生信托所持有的京福华越、京福华采部分中间级
有限合伙份额，于 2020年 12月收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华宝信托-京福华越信托计划
及华宝信托-京福华采信托计划全部优先级权益。

3、2021年 7月 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为配合重整顺利进
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华宝信托的申请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裁定撤回对公司的诉讼和生效判
决。

2022年 6月，公司重整完成。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于 2022年 6月 28日和 12月 21日召开两次合
伙人会议，将并购基金到期日最终延长至 2023年 6月 30日。

（二）公司完成收购并购基金持有的医院股权
为了拆除并购基金架构， 推动公司直接持有核心医院的股权，2023年 3 月 29 日及 4 月 14 日，公

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并购基金京福
华越和京福华采收购相关医院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京福华越收购其持有的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
司 99.9%股权，收购价格为 329,218,483.34 元人民币；向京福华越收购其持有的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
司 99.9%股权，收购价格为 35,861,510.49元人民币；向京福华越收购其持有的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收购价格为 26,050,783.87 元人民币；向京福华采收购其持有的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81.42%股权，收购价格为 592,460,000.00 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向并购基金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收购相关医院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16）。

2023年 4月 21日， 公司已完成向京福华越收购其持有的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兰
考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 2023年 5月 11日，公司已完成
向京福华采收购其持有的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81.42%股权。

（三）并购基金的清算情况
2023年 5月 18 日，京福华采普通合伙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并形成决议，同意京福华采解散并进入清算。 同日，京福华采完成全部清算工作。
2023年 5月 26 日，京福华越普通合伙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并形成决议，同意京福华越解散并进入清算。 同日，京福华越完成全部清算工作。
二、基金完成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两只并购基金是公司为了收购标的医院成立的结构化融资主体。 按初始合伙协议，并购基金已于

2020年到达退出期，作为债务实体，基金继续存续会给公司带来持续的财务成本。
2022年公司重整完成后，信用及现金流已经充分恢复，具备了偿还并购基金债务的能力。 通过前

期的收购交易，公司已直接持有四家医院股权，产权关系得以清晰，并购基金也达到清偿债务并清算
退出的条件。

本次完成两只并购基金的清算，解决了拖欠超过三年之久的并购基金债务问题，同时停止相关利
息支出，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减少财务费用的支出，降低管理成本，优化财务结构，有效保障公
司长远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

三、备查文件
1、两只并购基金的《合伙人会议决议》《清算报告》。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3-053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

暨股份变动比例达到 1%的公告
股东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112,500,000 股（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比例 3.33%）的股东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基金”）及其一致
行动人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2.96%），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2,50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6.28%，计划在减持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数量合计不超过 65,283,275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 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2%。

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收到股东振兴基金的《关于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到 1%的告
知函》，截至 2023年 5月 29日本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且减持比例达到总股本的 1%，现将减持计
划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振兴基金 集中竞价 2023 年 3 月 3 日
-2023年 5月 29日 5.17 33,637,400 0.9947%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振兴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112,500,000 3.3267% 78,862,600 2.33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0,000 3.3267% 78,862,600 2.33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达到 1% 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号中海国际中心 1栋 2单元 8层 80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3月 3日 -5月 29日

股票简称 新里程 股票代码 002219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3363.74 0.9947%

合 计 3363.74 0.994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1250 6.2837% 17886.26 5.28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 3.3267% 7886.26 2.33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00 2.9570% 10000 2.957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根据新里程于 2023年 2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新
里程股东振兴基金计划在减持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65,283,27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在本减持计划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送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截至 2023年 5月 29日本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且减持比例达到总股本的 1%。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份持股比例按 2023 年 3 月 3 日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 3,381,758,753股为计算基数。

四、备查文件
1、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到 1%的告

知函》。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07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
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控股子
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
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科”）接受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提

供的 75,000万元贷款，贷款余额 68,557万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 2.5年。 湖南金科以其自有项目不动
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以其持有的湖南金科 3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容碧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容碧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 2023年 1月 13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
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
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 2。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月 9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新兴村一字墙组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61,257.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557.21 万元，净资产为

113,700.75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830.50 万元，利润总额-11,532.58 万元，净利润-9,172.94 万
元。

截至 2023年 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63,687.61 万元，负债总额 350,215.12 万元，净资产为
113,472.49万元，2023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47万元，利润总额-295.78万元，净利润-228.2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湖南金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8,557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0个月。
3、担保方式Ⅰ：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华容碧城、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资或融资展期需要所提供的担保， 不会增加公

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与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
情况。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期限调整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能有效控制资金、把握还
款安排，降低流动性风险；受行业调控及市场环境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存在短期经营能力欠佳的情
形，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加速项目去化，提高回款质量，盘活项目现金流，确保不发生公司实际承担
担保责任的情形。 且公司该笔融资资金系为补充流动资金、稳定生产经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综上，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3年 4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3.03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9.42 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682.45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48.15%，占总资产的 22.7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227.09亿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附表 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金科股份
华容碧城
重庆金科

湖南金科 68,557.00 - 68,557.00 -

合计 68,557.00 - 68,557.00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余额为准。
附表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
时最近一
期资产负
债率

对应进展公
告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
70%） 的控股
子公司或公司

4,000,000.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22% 2023-18号 26,928.50

3813298.77

咸阳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88% 2023-29号 31,239

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6.32% 2023-51号 35,000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7.36% 2023-067号 13,876.73

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4.19% 2023-067号 7,500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98% 2023-067号 3,600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53% 2023-74号 68,557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
股子公司或公
司

1,000,000.00

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32% 2023-067号 3,700

951,300

沈阳金科骏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39% 2023-067号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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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披露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为一审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上市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作为被告，涉案金额 15.32亿元。 案件尚未经法院审理，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不确定

一、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的诉讼材料，

获悉原告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金科
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被法院受理， 现将诉讼事项公告如
下：

（一）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被告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2-被告 44：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控股

子公司
（二） 原告诉讼请求
1、 请求被告 1 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500,000,000 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的利息

32,332,718.73元及 3月 21日起至清偿日的利息。
2、请求被告 2至被告 44分别向原告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其各自名下提供抵押但未能设定抵押

登记的不动产价值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在其各自名下提供让与担保的不动产价值范围内向
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其各自名下提供担保的不动产价值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 诉讼进展情况
本案已经重庆一中院受理，尚未开庭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尚在进展过程中，鉴于诉讼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公

告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如公司能妥善解决上述案件，则存在
和解的可能；如未能妥善解决，则公司被诉案件涉及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
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
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民事诉状；
2、法院诉讼事项通知书；
3、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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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所持部分股份拟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2023年 5月 29日
公司控股股东王柏兴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被拍卖 1000万股（公告编号：2023-069）。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拍卖公司控股股东王柏兴先生持有公司的 1,000万股股份。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竞价结果确认书》显示，5 月 30 日拍卖王柏兴先生持有的公司

股票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竞拍号 竞拍人 成交股数
（万股）

成交金额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L3616 周静茹 500 1,872.87 0.5735%

U1184 周静茹 500 1,872.87 0.5735%

合计 1,000 3,745.74 1.1470%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前述人员，尚需依照《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网拍成交

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股份最终是否成交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本次司法拍卖被动减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暨被动减持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王柏兴 司法拍卖 2023年 5月 29日 3.83 1,000 1.1470%

王柏兴 司法拍卖 2023年 5月 30日 3.75 1,000 1.1470%

三、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拍卖竞价成功的股票尚未完成过户，最终结果以本次拍卖股份被法院裁定

以及最终完成过户为准。
若 5 月 29 日及 5 月 30 日的拍卖事项最终成交并完成过户后, 王柏兴先生将直接持有股份数为

13,952.76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6.00%；王柏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股份数为 15,631.07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7.93%，其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造成重大影响。

2、本次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缴纳拍卖余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持
续关注此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以及王柏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并督促、配合相关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网络拍卖平台出具的竞价结果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